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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欧盟——
两种排放交易体
系的比较

排放交易：以市场为导向的有效的气候行动方案

气候保护以及相应的温室气体（GHG）减排是当今世界最重要
的任务之一。尽管气候保护措施多种多样，但是排放交易体系

（ETS）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目前，采用ETS的国家、联邦州及
其他管辖区已占全球GDP的58%，世界1/3的人口生活在已实施
ETS的地区。 全球共有38个ETS系统正在运行，另有11个处于开
发阶段，9个正在筹划中（ICAP，2025）。这些ETS及其他碳定价机
制（如碳税、碳抵消机制）覆盖了全球约24%的碳排放量（世界银
行，2024）。专业人士已达成共识，认为碳定价机制是实现气候保
护目标的有效且高效的工具（Stechemesser等， 2024）。ETS的
一个关键优势在于能为地区创造额外收入。2024年，全球ETS收
入近650亿欧元1（约合人民币5047.5亿元2），2007~2024年间累
计收入超过345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69万亿元），其中半数收
入被用于资助气候与自然相关的项目（ICAP，2025）。

除了美国和印度，欧盟和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GHG）
排放国，且均已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ETS），对两者进行比较能
够发现明显的设计差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以下简称EU ETS）
是全球最成熟的排放交易体系，自2005年启动以来，经历了多个
发展阶段和调整。本次比较基于当前EU ETS的现状，并考虑到
两者均处于持续发展变化的阶段。需要注意的是，研究结论受限
于政策设计差异、政治制度差异以及发展阶段差异。中国国家碳
排放交易体系（以下简称中国ETS）于2021年正式运行，在此之
前，2013年起开展的多个区域试点项目为建立国家级ETS积累了
宝贵经验。尽管如此，与EU ETS的对比仍可为中国 ETS未来的发
展方向提供参考，并进一步提升其减排效果。

1 换算为美元为700亿美元；2024年的平均汇率约为1欧元兑换1.08美元（Statista 2025数据）。该汇率应用于本报告整个分析过程，以确保可比性。

2 �本报告中所有汇率均基于2024年固定平均欧元对人民币汇率7.7875（欧洲中央银行2025年数据）。该汇率应用于本报告整个分析过程，以确保可
比性。

排放交易体系（ETS）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
策工具。与其他碳定价工具类似，ETS依据“污染者付费”原则调
整商品和服务的价格（Baranzini等，2017），确保生产者通过内
化外部成本调整其决策，推动经济向最优方向发展。与设定固定
排放价格的碳税不同，ETS更为着重激励那些减排成本效益最高
的领域的减排（国际能源署，2020），并通过采用排放限额与交易

（cap-and-trade）模式，确保既定的排放目标。 

关于气候目标的说明

通过设定气候目标，各国为排放交易体系提供了框架：

欧盟： 欧盟及其成员国均已签署并批准《巴黎协定》（United 
Treaty Collection 2025）。基于此，欧盟设定了到2050年成为
首个气候中和的经济体与社会的目标（European Commis-
sion 2024a）。

中国： 中国与欧盟一样签署并批准了《巴黎协定》（United 
Treaty Collection 2025）。通过“双碳目标”，中国计划在2030
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并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务
院 2021）。

尽管中国与欧盟的排放交易体系（ETS）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也有诸多差异。本信
息资料页概述了这两个体系之间的不同，借鉴欧盟相关经验，重点探讨了未来中国国家碳排放交易
体系的潜在路径。



排放交易体系（ETS）可以采用基准与信用模式（如中国 ETS）或
限额与交易模式（cap-and-trade，简称C&T）（Wiesweg 2011），其
中更常见的是限额与交易模式，例如欧盟和加利福尼亚州的ETS，
这一模式会对体系内或明确划定的经济部门的总排放量设定上限

（限额），该排放上限会转换为排放配额形式的财产权，并分配给
ETS参与者。在限额与交易模式中，排放上限会定期下调，以确保
总排放量逐步减少，从而实现气候目标。配额在初始阶段可通过
两种机制分配给排放实体：免费分配（称为“祖父法”）和拍卖分配，
后者可为监管部门带来收入（Neuhoff, Martinez, Sato ，2008）。
而基准与信用模式不设定温室气体排放上限，企业在实际排放低
于其基准时会获得减排信用（基准值由历史排放或绩效标准决定）
。在以上两种模式下，配额和产生的信用都可以在二级市场出售给
那些边际减排成本更高或实际排放量超过基准排放额度的实体。

中欧排放交易体系比较：洞察与影响

在比较EU ETS与中国ETS时，需要考虑两个体系的关键差异，这
对解读它们的实施和结果至关重要。一个关键差异是，中国ETS
自2013年开始实施省级试点项目，而国家级排放交易体系直到
2021年才开始运营；相比之下，EU ETS自2005年起就在全欧盟
范围内开始运行。本报告仅对2021年之后的中国ETS和当前EU 
ETS进行比较。因分析范围有限，省级试点项目不在比较之列。此
外，中国和欧盟在历史、政治和经济背景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欧盟
由27个成员国组成，每个成员国都有独立政府。因此，欧盟和中
国的政策决策和实施过程均有所不同，中国政府对国内企业的影
响力远大于欧盟对成员国企业的影响力。另一个重要差异是，中
国的金融、能源和电力市场监管较为严格，限制了市场参与者直
接对碳价信号做出反应。 

覆盖的排放源与行业
虽然EU ETS涵盖多种温室气体（GHG）与多个行业，但中国ETS
仅涵盖能源行业的直接CO2排放。目前，中国决定将钢铁、水泥和
铝行业纳入ETS体系，覆盖所有行业的直接CO2排放，以及铝行业
的四氟化碳（CF4）和六氟乙烷（C2F6）排放，相关政策于2025年
上半年发布。2024~2026年为过渡期，生态环境部（MEE）已开始
收集各相关行业的排放数据，计划在2025年分配第一轮排放配
额，并涵盖2024年排放。

EU ETS目前涵盖以下行业的CO2排放：（1）电力和供热（2）能源密
集型产业（3）国内航空（包括欧洲经济区内的航班以及从欧洲经
济区飞往英国或瑞士的航班）（4）海运（其中欧盟外起止航程的排
放按50%计算，欧盟内航程的排放按100%计算）。除了CO2排放
外，EU ETS还涵盖来自硝酸、己二酸、乙醛酸和乙二醛生产过程
中的N2O排放，铝生产过程中的碳氟化合物（PFCs）排放，如果是
EU ETS涵盖行业的副产品，还包括氢氟烃（HFCs）排放。

从2027年起， EU ETS 2将覆盖交通和建筑行业，以及由于规模较
小而尚未被EU ETS涵盖的工业和能源设施。

覆盖更多行业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有助于提高排放交易体系的经
济效率和减排潜力。EU ETS建立初期就涵盖了更多行业（能源
行业和能源密集型产业），而中国ETS建立初期仅涵盖能源行业。
在第二和第三阶段，欧盟覆盖到了国内航空（自2013年起）和海
运运输（自2024年起）。中国计划在2024~2026年间将排放交易
覆盖范围扩展到某些能源密集型工业行业（如钢铁、水泥、铝和
钢铁）。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欧盟在管理和监管、报告与核查

（MRV）方面的经验，同时也可以参考中国省级试点项目的经验。
在将更多行业纳入排放交易体系时，需要考虑到在某些行业中，
排放定价可能对个人产生更直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因此，在扩
大排放交易体系范围，尤其是涉及建筑、道路交通和农业时，应考
虑引入保障社会公平的措施，因为这直接影响公民的财务状况。 

配额上限
EU ETS的特点是其有一个排放上限，该上限通过有明确规定的
线性递减因子每年逐步下降；而中国ETS目前尚未设定任何上
限。因此，中国ETS并未提供强制性减排路径，覆盖行业的整体排
放量仍允许增加。然而，中国计划在未来的ETS中纳入更严格的
减排机制：国务院预计在2026~2030年期间实施“碳排放总量和
强度双控”，到2030年将过渡到更严格的排放控制（国务院， 
2024）。

根据Vollebergh和Corjan（2020）的研究，EU ETS的上限确保
了“ETS体系覆盖行业内可实现、可信且具有约束力的减排”；同
时，引入如市场稳定储备（MSR）等机制可以减少价格波动。然
而为了设定合理的上限，必须有足够且可靠的企业排放数据。中
国的试点项目阶段作为将来收集到足够信息的第一步非常关键。

（Narassimhan等，2018）。 

配额分配机制
EU ETS中，配额默认通过拍卖的方式分配。然而，对于面临碳泄
漏风险的行业，基于绩效基准（即前10%的欧盟最佳表现设施）
的免费配额仍然发挥作用。欧盟在不同阶段对配额分配方式进
行了大幅修订，以将二氧化碳价格信号传递给市场参与者。2013
年，能源行业的免费配额分配被取消，这意味着电力生产商现在
需要100%在初级或二级市场上购买欧盟排放配额。然而，目前
大多数面临碳泄漏风险的能源密集型行业仍然会免费获得大部
分配额。作为回报，它们需要提供一定的环境绩效和脱碳措施证
明，例如提交脱碳计划并实施能效措施。从2026到2034年，面临
碳泄漏风险的行业的免费配额将被逐步淘汰，同时欧盟碳边界
调节机制（CBAM）将对进口商品征收等额的碳价格。

相比之下，在中国ETS体系中，初级市场上只有基于产出基准的
免费配额分配机制。因此，只有那些超过基准的公司才需要在二
级市场上支付实际的碳价格。

总体来说，相比于EU ETS，中国 ETS中免费配额分配仍然发挥着
更为重要的作用。这带来了一些潜在的弊端：根据Weishaar等人

（2022）的研究，免费配额通过压低碳价扭曲了碳市场，阻碍了
公司接收到激励减排的真实价格信号，因此未能激励减排，甚至
可能导致暴利。此外，中国也因此错失了国家财政收入。

碳价
欧盟配额价格波动较大：2012~2017年，年均价格在4.30~7.60欧
元之间（约合33.49~59.19元人民币）；2023年，价格一度突破100
欧元（约合778.75元人民币）；2025年4月，价格约为66欧元（约合
513.98元人民币）（Sandberg 2025）。

2023年，中国ETS平均配额价格为每吨79.42元人民币（约合10.2
欧元）；2024年4月，价格首次突破每吨100元人民币（约合12.84
欧元）。

EU ETS价格水平仍远高于中国ETS价格水平。因此，相比于中国
ETS，EU ETS目前提供了更强的减排激励。近年来随着中国ETS
的价格变化，加之政府宣布将推出配额上限与配套拍卖分配机
制，未来中国ETS价格有显著上涨潜力。

收益
欧盟通过拍卖ETS配额所得的收入一般会用于国家预算、创新基
金和现代化基金（见信息资料框）。自2013年以来，EU ETS累计收
入超过2000亿欧元（约合15575亿元人民币）；仅2023年一年，拍
卖收入达436亿欧元（约合3395亿元人民币），其中330亿欧元（约
合2570亿元人民币）分配给了欧盟成员国，例如德国收到77亿欧
元（约合600亿元人民币）；到2023年6月，成员国必须至少将所获
资金的50%投资于气候和能源相关的项目。



相比之下，中国ETS尚未引入拍卖机制来进行配额分配，因此没
有国家层面的财政收入。目前，拍卖机制仅在区域层面存在，深圳
和北京的试点项目已部分引入拍卖机制，自北京排放交易体系启
动以来，其总收入已达2.777亿元人民币（约合3570万欧元），其
中2023年的收入为1.6316亿元人民币（约合2100万欧元），这些
收入分别纳入市财政。

信息资料框：欧盟创新基金与欧盟现代化基金

欧盟创新基金 欧盟创新基金是一项旨在支持欧盟范围内创新
低碳技术商业化示范的金融机制，资金来源于通过欧盟碳排
放交易体系（EU ETS）拍卖5.3亿配额的收入。创新基金主要支
持涉及可再生能源、能源密集型产业、碳捕集与封存以及能源
存储等领域的项目，涵盖所有欧盟成员国。通过聚焦具有显著
减排潜力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基金支持了技术的可扩展性和
市场化应用。其结构确保了将ETS收入再投资于具有变革性的
解决方案。

欧盟现代化基金 欧盟现代化基金是一项专门支持十个低收
入欧盟成员国向温室气体中和转型的金融机制，通过拍卖EU 
ETS配额的2%资金进行资助，直接将气候投资与碳价挂钩。现
代化基金优先投资于可再生能源、电网升级和基础设施现代
化等领域。

市场稳定机制
欧盟于2018年建立了市场稳定储备（MSR）以应对价格的大幅波
动，而中国仅在区域试点层面实施了相应机制。由于中国ETS的
价格较低，且只有极少数企业需要在二级市场上支付碳价，因此
目前实施市场稳定机制的需要不明显。

与其他市场不同，排放交易体系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市场上的
配额总量是由法规或法律决定的，这阻碍了供应对需求变化的灵
活性调整（欧洲委员会，2024年），因此，外部冲击导致市场价格
波动的概率增大，市场稳定机制旨在解决这一问题。应对价格波
动的另一种方式是引入价格下限和上限来设定配额价格的最低
和最高水平。 

碳泄露
为了防止碳泄漏，欧盟和中国最初都引入了免费配额。2026年，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将进入正式实施阶段，从而增强碳
价对面临碳泄漏风险行业的引导作用。CBAM将对从碳密集型行
业进口到欧盟的某些产品征收税费；与此同时，欧盟将逐步取消
这些行业在EU ETS中的免费配额。受此政策影响的产品已在欧
盟的高碳泄漏清单中列出（EU 2019/708 2019）。CBAM可能会对
中国的铁、钢、铝、肥料和水泥等出口商产生影响，如果这些商品
在中国已经获得有效的CO2减排认证，那么进口商可以从需要购
买的CBAM证书中扣除相应税费。截至目前，中国尚未引入其他
防止碳泄漏的措施。 

监管、报告与核查 (MRV)
欧盟和中国都已建立了监管、报告与核查（MRV）机制。EU ETS实
行年度履约周期，而中国ETS要求所覆盖的设施制定经授权的监
测方案，如活动、排放源和监测方法等设施信息。中国生态环境部

（MEE）以及省级、市级生态环境部门会聘请第三方核查机构对
企业的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欧盟的第三方审计机构会对EU ETS
中的排放数据进行核查，随后由每个欧盟成员国的主管部门进行
最终监督。

减排效果
由于受到其他政策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很难证明ETS对减排的效
应，但在EU ETS中，特别是对于未收到免费配额的行业，减排成
效显而易见。在2005~2023年间，由EU ETS所覆盖的排放量减少
47%（欧洲委员会，2024年）。中国目前大多数对碳价如何影响减
排的研究都集中在区域试点阶段，因此很难确定中国ETS对减排
的贡献程度，尤其是目前中国的总排放量仍在持续上升。然而，
一些证据表明排放强度已有所下降，根据《中国碳市场发展报告》
，2018~2023年间，中国国家火力发电的排放强度下降了2.4%，
同期整体电力发电的排放强度下降了8.9%（生态环境部，2024
年）。Huang等人（2022年）认为，中国ETS具有较大的减排潜力；
但相较于EU ETS，中国ETS的碳价引导作用可能仍然较小，因
为市场参与者对价格信号的直接反应受电价及调度管制所局限

（ICAP等，2024年）。

图表 1：1990-2023年中国与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本图基于克利帕等学者（2024）的数据绘制。

1990~2023年中国与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
单位：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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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排放交易体系的可能发展方向

中国排放交易体系未来发展范围
EU ETS已有效减少了其所有覆盖行业的温室气体（GHG）排放，
其中在能源行业取得的成效最为显著。此外，在某些行业，EU 
ETS除涵盖CO2排放外还涵盖其他温室气体。

中国有潜力将更多行业和温室气体纳入中国ETS体系覆盖范围，
进而更好的实现减排与气候目标。目前已决定将钢铁、水泥和铝
业纳入中国ETS，覆盖所有行业的直接CO2排放以及铝生产中四
氟化碳（CF4）和六氟乙烷（C2F6）排放。中国已迈出第一步。

展望未来，中国可以参考欧盟的做法，制定分阶段计划将中国
ETS扩展至国内航空、海运以及潜在的建筑与道路运输行业。

在考虑将更多温室气体纳入中国ETS体系时，应特别考虑甲烷
（CH4）和一氧化二氮（N2O）。CH4对气候的破坏力是CO2的25~28

倍，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CH4排放源，占全球总排放的14%。N2O
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温室气体，其对气候的破坏力约是CO2的
270倍，约占全球变暖排放的10%（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粮农组
织，2024年）。1978~2015年，中国的N2O排放量增长140%，增速
是全球其他地区的1.8倍。因此，应特别关注这些温室气体。一种
可能的做法是将CH4和N2O先纳入具有适当MRV机制与合规条
件的特定ETS覆盖行业中，再逐步扩展到其他已覆盖行业；另一
种做法则是从初期就将CH4和N2O排放纳入未来潜在的新覆盖行
业，例如海运运输领域。EU ETS将从2026年起覆盖海运运输领域
的CH4和N2O排放。 

选项概览:

•	 在中国ETS体系中引入更多行业，例如国内航空、海运运输，
以及可能的建筑和道路运输领域。

•	 如果中国ETS体系覆盖海运运输行业，应从初期就将甲烷
（CH4）和一氧化二氮（N2O）排放纳入其中。

中国排放交易体系未来设计方向 
设定排放配额上限并因此从基于强度的配额分配转向限额与
交易（cap-and-trade）制度，可能显著提高中国ETS体系的效率

（Karplus 2021）。排放上限可以配套线性递减因子（LRF）机制，
以确保每年排放上限逐步下降。中国还可以像欧盟一样，将其排
放上限和LRF与自身的气候目标相结合，这样做有两个优点：首
先确保了与中国气候目标一致的减排路径具有约束力；其次可以
促进长期投资的工业部门（如水泥、钢铁和铝业）规划的安全性，
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预测的减排路径，并可靠提高了低排放技术
的长期竞争力（ICAP等，2024年）。尽管中国计划引入一个集中式
的排放上限，但具体的实施时间和范围尚不明确。为了促进CO2
价格信号的发展并提高中国ETS的整体效率，中国还应考虑进一
步放松电力行业的管制。

此外，中国可以考虑过渡到拍卖机制。引入拍卖机制有两个理
由，首先它将提高配额分配的效率，并可能加强中国ETS体系在
减排方面的作用；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分析，到2030年引入
17.5%的拍卖配额并在2035年增加至25%可能会使中国电力行
业减排量在2035年翻倍，这将额外减排约8.4亿吨CO2，同时保持
相同的紧缩基准（IEA 2024；IEA 2022）；其次，由于向碳中和转型
需要大量投资，通过拍卖机制获得的财政收入可以用于资助气候
项目、支持投资或缓解高碳价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例如，EU 
ETS的收入必须用于能源和气候相关目的，并用于解决自2023年
以来碳价引发的社会困难，欧盟的现代化基金和社会气候基金
可以作为参考。Zao、Wang和Cai（2022）发现，如果没有某种形
式的收入再分配，碳价会增加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中国ETS具有
很强的国家收入潜力。在上述IEA情景中，引入部分拍卖（到2035
年达到25%）将产生约390亿美元（2600亿元人民币/ 333.8亿欧
元）的年收入。

另一个提升减排和ETS效率的因素是确保有效的配额价格。过低
的价格会妨碍清洁技术的投资，而过高的价格则可能给公民和企
业带来过重的财政负担。如果中国决定过渡到限额与交易制度，
并进一步放开电力市场，一个类似于欧盟市场稳定储备（MSR）的
机制可以帮助平抑价格波动。然而，鉴于中国电力行业的监管以
及价格形成灵活性有限，更合适的选择可能是引入拍卖机制并定
义一个价格区间。需要仔细斟酌最低和最高价格，避免对基于排
放上限设定的减排目标造成不利影响。

选项概览:

•	 过渡到限额与交易制度，并引入与中国气候目标一致的线性
减排因子（LRF）机制。

•	 进一步放松电力行业管制，发展CO2价格信号。
•	 引入拍卖机制，以增加减排量并带来国家收入。
•	 实施一个价格区间，使配额价格足够高以实现气候目标，但

又不会带给企业和公民不必要的负担。

本信息资料页简要介绍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与中
国国家排放交易体系（中国 ETS）的对比。详情请参见研究报告

《殊途同归？中国与欧盟的排放交易体系比较研究》，链接： 

点击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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